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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农〔2021〕49号
　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
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
各县市财政局：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99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将中央财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下达你们（详见附件1），请列入2021年“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政府收入科目，“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核清补贴对象。中央财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为一次性补贴，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，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，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，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（协议）约定，由地方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，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。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织，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（协议)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。各地进一步结合实际完善发放方式，精准识别实际种粮农民，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、精准兑付。
二、明确补贴标准及依据。补贴标准结合资金额度、播种面积等情况综合确定，原则上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。补贴依据为水稻、小麦、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，可适当兼顾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。
三、加快资金兑付。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按规定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达拨付，资金由省级专户拨入州（市）、省直管县粮食风险基金专户，实行封闭运行。各县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加强与当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等部门做好衔接，务必于2021年7月中旬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，并将发放情况于2021年7月21日前报州财政局和州农业农村局。
四、强化资金监管。一是要高度重视，加大监管力度，通过事前抽查审核、事中随机抽查、事后专项核查等方式，强化补贴资金监管，掌握补贴资金发放情况，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问题。二是严格落实公开公示相关要求，及时公开公示补贴政策及资金发放情况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。三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环节。各县市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资金分解到各县后，及时将绩效目标表（详见附件2）上报州农业农村局和州财政局备案。
五、做好政策宣传。要进一步强化向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宣传和解读，重点明确此次补贴为一次性补贴、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者、补贴目的为稳定农民收入，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一级干部，准确把握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，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强农惠农政策。
六、其他要求。要按照云南省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兑付实施方案要求，抓好补贴资金兑付。各县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在收到资金后，要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相关领导报告，切实将资金兑付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好抓实。
附件：1.2021年全州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
2.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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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财政局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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